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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偷渡犯罪是中国刑事法学界和司法界对涉及非法出入境的多种犯罪行为进行总结而形成的

具有中国特色的称谓。偷渡犯罪是一种包括双向、对合性质的行为主体所实施的犯罪行为 , 一方是偷渡客

所实施的违反国家出入境管理规定、非法出入境的行为 , 另一方是组织、运送、帮助偷渡客所实施的偷渡

行为。其表征体现为有组织性、跨国性和手段的多变。鉴于此 , 反偷渡犯罪的举措重在 : 臻密主权国家的

立法规定、严惩偷渡犯罪的组织者和加强国家及地区间的刑事司法合作。在国际社会形成预防和打击偷渡

犯罪的合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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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偷渡犯罪被称为第五大国际性犯罪 ① , 偷渡被喻为

走向地狱的不归路 , 其所造成的危害从大的方面说 , 破

坏了国家主权基础之上的国家安全。国家安全是维持主

权国家生存和保障其利益的各种因素的总和 , 包括传统

性国家安全和非传统性的国家安全 , 如政治、军事上的

安全属于传统性的国家安全 , 而种族歧视、恐怖主义活

动、毒品交易和犯罪及非法移民则属于非传统性的国家

安全。随着全球化的推进 , 国家社会边界的模糊 , 偷渡

犯罪不仅困扰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 , 也严重影响

到了发达国家的内外安全和发展 , 因此 , 其危害是世界

性的。从小的方面说 , 偷渡犯罪危害了特定国家的国边

境管理制度。国边境管理制度是主权国家维护主权、保

证本国国境安全的征表 , 而偷渡犯罪正是企图通过逃避

主权国家的出入境检查、管理途径而达非法出入境的目

的 , 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出境国和入境国的国境管理和

移民管理的相关制度。从纵向方面说 , 偷渡犯罪不仅仅

侵害了本国与他国双边的主权利益 , 而且偷渡犯罪的组

织者即俗称的 “蛇头 ”常常与当地的黑社会联手 , 形成

庞大的跨国的有组织犯罪集团。所以 , 打击偷渡犯罪不

仅仅是国内的活动 , 更应是多国的、国际性的联合活

动 , 同时 , 偷渡犯罪背后隐藏的是肮脏的交易、黑恶势

力的蔓延及各种不易察觉的社会问题。鉴于此 , 有必要

对偷渡犯罪的基础性问题如偷渡犯罪的界定、特点和惩

治措施等加以厘清 , 以利于打击和惩治。

一、偷渡犯罪范畴的界定

　　各国对非法出入境犯罪行为的称谓是不同的 , 如韩

国将其称为密渡犯罪 , 在联合国的相关文件中 , 非法出

入境犯罪行为被称为 “偷运人口 ”、“非法移民 ”, “人

口走私 ”。在我国 , 非法出入境犯罪行为被称为偷渡犯

罪。偷渡犯罪不是刑法学上的类罪名 , 是中国刑事法学

界和司法界对涉及非法出入境的多种犯罪行为进行总结

而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称谓。从本质上说 , 偷渡犯罪

就是非法移民 , 即通过不正常的手段非法移居他国的行

为。而这种非法移居他国的行为的外延包括哪些行为 ,

是既包括非法移民者的自身的偷渡行为 , 也包括组织、

运输、帮助非法移居者的行为 , 还是仅指非法移民者的

自身偷渡行为或单指组织、运输、帮助非法移居者的行

为。这一焦点问题不仅仅关涉偷渡犯罪的外延范围 , 而

且直接影响着对偷渡犯罪范畴的界定。

中国学者对偷渡犯罪的界定基本上是围绕 “非法出

入境行为 ”而展开的 , 即将偷渡犯罪等同于偷渡。有代

表性的观点认为 , “偷渡是快速兴起的国际犯罪 , 即非

法移民 , 又称非法出入境 , 是一种违法犯罪行为。而以

牟取暴利为目的的 , 有计划地组织、运送他人偷渡 , 又

称人口走私或贩运人口 , 则是严重的犯罪行为。在偷渡

活动中 , 最严重的是跨国犯罪集团参与、贩运和迫害非

法移民。”②有学者认为 , “偷越国 (边 ) 境活动 , 即俗

称的偷渡 , 是指违反国家出入国 (边 ) 境管理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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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 , 逃避或欺骗出入境边防检查 , 从不准的地区秘密

出入国 (边 ) 境或通过伪造证件及使用其他欺诈手段从

开放口岸出入国 (边 ) 境的行为 ”③ ; 也有学者认为 ,

“偷渡是一种非法出入境行为 , 一种非法移民现象 , 即

一种违反国家出入境管制的人口流动 ”④ ; 也有学者认

为 , “偷渡犯罪是未经国家国 (边 ) 境管理机关的允许 ,

私自出入国 (边 ) 境或以牟取暴利为目的 , 组织、运输

他人出入国 (边 ) 境或破坏出境国和入境国对出入国

(边 ) 境的管理秩序和移民管理制度 , 情节严重的行

为 ”⑤。可以看出 , 中国学者对偷渡犯罪的界定始于偷渡

亦止于偷渡 , 偷渡是单指非法出入境者的非法移民行

为 , 将偷渡犯罪范畴等同于偷渡 , 这一界定最大的弊端

在于随着偷渡犯罪新的态势的发展 , 已无法包容偷渡犯

罪的整体外延 , 因而造成偷渡犯罪等同于偷渡客的偷渡

行为的狭隘范畴的使用。实际上 , 偷渡犯罪是一种包括

双向、对合性质的行为主体所实施的犯罪行为 , 一方是

偷渡客所实施的违反国家出入境管理规定 , 非法出入境

的行为 , 另一方是组织、运送、帮助偷渡客所实施的偷

渡行为。同时 , 联合国相关国际公约、公约认定书和各

种会议文件对偷渡犯罪的界定 , 也是从这两个方面进行

的。1957年 10月 10日生效的 《国际偷渡公约 》第 1条

把偷渡客界定为 “是指在任何港口或该港附近地点 , 未

经船舶所有人或船长 , 或掌管船舶的任何其他人员的同

意 , 而潜入船内 , 并在该船驶离上述港口或地点后仍留

在船上的人 ”, 因当时海运是主要的偷渡路线 , 所以该

定义只是对利用船只上实施非法出入境的行为人的行为

进行了界定。2002年 12月 12日供各国签署的 《联合国

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打击陆、海、空偷运移民

的补充认定书 》第 3条对 “偷运移民 ”和 “非法进入 ”

做了明确的规定。前者是指 “直接或间接获取金钱或其

他物质利益 , 安排非某一缔约国国民或永久居民的人非

法进入该缔约国 ”, 是对偷渡犯罪的组织者的行为的界

定 ; 后者是指 “以不符合合法接收国的必要规定的方式

越境 ”, 是对偷渡者行为的界定。《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

织犯罪公约补充认定书 》进一步把偷渡者和偷渡组织者

的行为融于偷渡犯罪或偷运人口行为的界定 , 规定 “在

偷运的情况下 , 将移民迁移到另一国 , 使他们常常处于

危险或有损尊严的境地 , 而且犯罪收益主要来自所涉移

民实际迁移的手续费 ”。

鉴于上述两个原因 , 对偷渡犯罪较为全面的界定应

为 : 偷渡犯罪是指违反国 (边 ) 境管理法规 , 在不准通

过的地点秘密出入境 , 或在规定的地点用骗取、伪造、

涂改的出入境方式及其他手段蒙混过关 , 或以牟取暴利

为目的 , 组织、运输、帮助他人非法出入境 , 情节严重

的行为。

二、偷渡犯罪的表征

　　偷渡犯罪是在出国平民化的热浪中逐步恶性膨胀起

来的 , 并向有组织犯罪性、跨国性和手段多变性方面发

展 , 这也是近期偷渡犯罪的新型表征。

1. 偷渡犯罪之有组织性 　随着偷渡犯罪的愈演愈

烈 , 偷渡犯罪的组织形式也在发生着变化 , “偷渡犯罪

已经不再是偷渡者的个人违法行为 , 偷渡犯罪已经演变

成为跨国有组织犯罪的一种 ”。⑥尽管学者对有组织犯罪

的界定没有达成完全的共识 , 联合国于 1991年 10月在

莫斯科举行的 “反对有组织犯罪研讨会 ”上对其定义

为 : 指由故意犯罪者操纵和控制的、组织结构相对稳

定、具有逃避社会控制的防护力 , 恐吓、腐蚀和大量盗

窃等非法手段所实施的集团性的犯罪活动。⑦这一定义重

在突出有组织犯罪的集团性 , 即组织性。所以有组织犯

罪最大的特点就是犯罪形态的有组织化 , 即犯罪形态的

外在组织结构、内在的组织特征及其具备的组织功能。

在偷渡犯罪中 , 偷渡者被称为 “人蛇 ”, 偷渡犯罪的组

织者被称为 “蛇头 ”, 根据 《应用汉语词典 》的解释 ,

“人蛇 ”是指 “偷渡者 ”, “蛇头 ”是指进行贩卖人口、

组织偷渡等非法活动的犯罪集团的首领。一个有组织的

偷渡集团分别由大蛇头、小蛇头、打手、援助人员、收

债人和接应员等组成 , 形成金字塔式的组织体系 , 各行

为人有明确的分工。偷渡犯罪如同走私、制造毒品、假

币等作案流程复杂的犯罪一样 , 是由多个环节如组织、

运输、中转、制证、接收、藏匿、收款构成 , 这些复杂

的犯罪过程决定了偷渡犯罪的有组织性和集团化的必然

性 , 同时因偷渡犯罪而得到的高额利润使偷渡犯罪集团

已把偷运人口变成了全球性的生意。据统计 , 20世纪 80

年代以来 , 国际偷渡集团每年可获得高达 30—95亿美元

的犯罪利润 , 比许多毒品走私犯罪的利润还高。⑧高风险

高利润的收入也促使偷渡犯罪的有组织犯罪形式的形

成。而有组织的偷渡犯罪集团不仅造成国际社会和国内

社会经济上的严重损失 , 而且破坏主权国家的国际威信

和形象。

2. 偷渡犯罪之跨国性 　正如前文所言 , 偷渡犯罪

的国际危害性在于给出境国的国家声誉、国家主权、社

会秩序和经济发展带来很大的冲击 , 更为严重的是偷渡

犯罪的组织者即 “蛇头 ”, 已在国家间形成多渠道、多

方面的勾结 , 有的甚至与黑社会组织联手 , 形成庞大的

跨国性偷渡集团。跨国的偷渡犯罪集团体现在不同国家

的偷渡犯罪的组织者共同组织、策划和实施偷渡到入境

国的活动 , 或者是偷渡的目的地是经由出境国转道第三

国。发生在英国的多佛惨案 ⑨ , 就是国际 “蛇头 ”组织

策划的跨国偷渡案的一个例证。跨国性的偷渡犯罪对偷

渡组织者而言最大的益处是可以得到高利润 , 且作案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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蔽性较强 , 而对多个主权国家而言则是社会危害性极其

严重 , 国家司法投入增大 , 侦破工作难度增大。因此 ,

打击偷渡犯罪已不再是一个国家的国内法律适用的问

题 , 而是整个国际社会都应该共同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

并由此形成强大的合力来遏制这种全球性、跨国性、有

组织性的偷渡犯罪。

3. 偷渡犯罪之手段多变性 　传统的偷渡方式即以

非法方式在主权国家不允许的地点进入入境国 , 因风险

大、易被发现而成为较为保守的方式 , 为应付国际社会

对偷渡犯罪的打击 , 偷渡犯罪的组织者在偷渡手段上采

取多样多变的手段 , 如组织偷渡者以非法身份在非法地

点进入入境国 ; 组织偷渡者以合法身份进入入境国 , 后

非法滞留。蛇头在组织偷渡客进行偷渡活动过程中 , 为

保证偷渡成功率 , 顺利通过边防检查 , 组织者一般不再

让偷渡客贸然使用经揭换照片或盖有伪造验讫章的护

照 , 而是由蛇头在国内直接赴公安机关通过当地或异地

办理并申领正常的因私出国手续 , 随旅游团或单独出

境 , 解决首次出境问题。由于偷渡者所持出境手续合

法 , 根据公安部 《简化边防检查有关查验手续的通知 》

规定 , “边防检查站一般不再承担发现异地暂住证的职

责 ”, 因此 , 即使明知旅客出境的目的是经由入境国而

前行第三国 , 但对方不承认或难以找到非法移民的证

据 , 而无法对偷渡客宣布禁止其出境。⑩ 2002年 3月 15

日发生了一起有组织的旅游性偷渡案 , 中国青年旅行社

一赴韩国旅游团的 66名游客在韩国仁川机场走出海关

后突然消失 , 其中 23人被韩国警方发现后被遣返回国 ,

其余 43人到韩国后下落不明。�λϖ 此案虽经调查取证后抓

到了偷渡犯罪的组织者 , 但因合法入境背后隐藏着非法

的手段 , 国家司法机关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三、反偷渡犯罪的举措

　　偷渡犯罪的猖獗 , 源于偷渡犯罪组织者的活动 , 所

以反偷渡犯罪的举措一方面重在打击 , 另一方面重在预

防。在倡导人权保障的当下国际大环境下 , 一个主权国

家对偷渡犯罪无论进行惩治还是预防 , 都必须有法可

依。所以 , 反偷渡犯罪的举措应在遵守联合国相关国际

公约、条件和文件基础上 , 完善国内法律规定 , 扩大反

偷渡犯罪的视域。

1. 臻密主权国家的立法规定 　对偷渡犯罪进行打

击和预防不能仅仅依靠一国的刑事法律 , 而应依据完备

的法律体系。从世界范围看 , 大多数国家对非法移民的

惩治都集中在 《移民法 》的有关条款中 , 而对偷渡犯罪

组织者的惩治则疏于专门的规定。比较而言 , 中国对偷

渡犯罪的刑事法律规定相对完备 , 而行政法规的规定则

相对薄弱 , 特别是针对偷渡犯罪的组织者的惩治更为缜

密。我国台湾地区的学者对此加以评价 , 认为 : “大陆

方面立法偏重载运人或组织集团载运人之刑责 , 对于单

纯偷渡者则采取较为宽松的刑事政策 , 除非行为人另涉

及较为严重情势 ”�λω , 评价较为中肯。我国 1993年由最

高人民法院颁布了 《关于打击偷渡犯罪的法律适用的规

定 》的司法解释 , 也是中国对偷渡犯罪较早的且较为系

统的法律规定 , 1994年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出台了 《关

于严惩组织、运送他人偷越国 (边 ) 境犯罪的补充规

定 》的单行刑法 , 该单行刑法后被 1997年刑法典加以

吸收 , 形成了刑法典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第三节

妨害国 (边 ) 境管理罪的 6个专门条款的规定 , 产生了

6个司法罪名 , 实质上就是针对偷渡犯罪所规定的个罪

罪名 , 包括第 318条的组织他人偷越国 (边 ) 境罪、第

319条的骗取出境罪、第 320条的提供伪造、变造的出

入境罪和出售出入境证件罪、第 321条运送他人偷越国

(边 ) 境罪、第 322条的偷越国 (边 ) 境罪。此外 , 刑

法典第九章渎职罪中还规定了两种妨害国 (边 ) 境管理

秩序的职务性犯罪罪名 , 即第 415 条的办理偷越国

(边 ) 境人员出入境证件罪和放行偷越国 (边 ) 境人员

罪 , 旨在从外在方面惩治偷渡犯罪的组织者和帮助者。

在行政法规方面 , 中国现阶段只限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

境管理法 》, 及其相关实施细则 , 而缺少一部完备的

《移民法 》。

2. 严惩偷渡犯罪的组织者 　因偷渡犯罪的组织者

的贪利及为逃避法律的制裁而导致的偷渡过程中的死亡

事件屡屡发生 , 引起世界普遍关注的是英国多佛惨案和

“10108”惨案。而这两个惨案的发生皆源于偷渡犯罪组

织者的利令智昏和反人性的犯罪行为 , “鉴于有组织走

私人口所涉及的人数、赢利规模及走私活动的多样性 ,

人口走私是增长速度最快的犯罪行当。如果把所有人口

走私活动加在一起 , 这无疑是世界上最大的侵犯人权活

动案 ”�λξ。所以要扼制偷渡犯罪必须从源头抓起 , 即重处

偷渡犯罪的组织者。英国多佛惨案发生后 , 经调查 , 偷

运遇害的 58名中国非法移民的犯罪集团是由土耳其人、

英国人和华裔操纵的 , 英国和荷兰法庭分别对多名 “蛇

头 ”以杀人罪、协助杀人罪、非法走私人口罪、伪造施

行证件和组织犯罪集团等罪名进行了审理 ; 2002年 3月

中国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结了 2001 年

“10108”偷渡大案 �λψ , 以组织、运送他人偷越国境罪判

处尹相龙等 15人 9年至 6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罚

金 , 体现了国家依法严惩偷渡犯罪的组织者和运送者的

立法目的 , 使一批 “蛇头 ”被判处刑罚。�λζ同时 , 韩国政

府发言人说 , 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多人死亡事件 , 被害

者死后被抛尸大海是 “非人道的 , 反人性犯罪行为 ”�λ{ ,

并厉言重惩偷渡犯罪的组织者。加拿大政府近年来逐步

加大对走私人口犯罪分子的打击力度及与有关国家的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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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1999年夏天 , 加拿大警方在加领海内截获一艘载有

600名亚洲偷渡客的偷渡船 , 此次落网的 20名蛇头将面

临各国法律的严惩。根据加拿大原有的法律 , 这些蛇头

应承担不低于 50万美元的罚款和 10年监禁。而加拿大

公民和移民局的发言人表示 , 加拿大公民和移民局则通

过修订法律 , 大幅度增加对人口走私犯罪分子的罚款力

度 , 发誓要把人口走私犯罪分子罚到 “倾家荡产 ”为

止。�λ|

3. 加强国际间和地区的合作 　基于偷渡犯罪的有

组织性、跨国性和手段多变性的特点 , 加强国际合作 ,

共同打击偷渡犯罪 , 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以中国为

例 , 中国政府对打击偷渡犯罪的立场和态度是一致的 ,

旨在打破本国的地域限制 , 加强国家间的双边或多边的

反偷渡信息交流和执法合作 , 在遵守有关国际条约和各

国有关法律规定的前提下 , 进行正常的人员往来 , 坚决

反对任何形式的偷渡活动 , 并在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的

基础上 , 加强国际间合作 , 严厉打击偷渡活动的组织

者 , 并致力与有关国家合作 , 重在打击海上集体成批偷

渡、利用集装箱偷渡和外国人转道中国偷渡第三国的偷

渡犯罪活动。2002年 11月 25日在中国深圳召开的亚太

地区打击偷渡、贩卖人口及相关跨国犯罪问题部长级会

议取得的共识是 : 偷渡是跨国犯罪 , 加强国际间合作是

打击偷渡活动的有效途径 , 打击非法移民活动是国际社

会的共同责任。而加强国际间的合作重在各国加强情报

信息和技术交流 , 利用高科技手段打击偷渡 , 尤其要联

合打击非法移民组织的 “蛇头 ”。�λ}同时 , 中国公安机关

积极开展与国际刑警组织、国际移民组织、欧盟以及相

关国家多边、双边警务合作工作 , 查获了一大批非法出

入境案件 , 惩处了多个跨国有组织偷渡犯罪集团。

掌握对偷渡犯罪范畴的界定 , 厘清偷渡犯罪的表

征 , 倡导反偷渡犯罪的举措 , 在国际社会形成预防和打

击偷渡犯罪的合流 , 仍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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